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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淀高质量孵化器建设评估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出台背景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发挥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在海淀区“1+X+1”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全要素集聚、全链条加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，依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工信部科〔2025〕131号）、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《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方案（2022-2025年）》（京科发〔2022〕19号）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拟定过程
《管理办法》按照“高质量引领孵化器”和“高质量培育孵化器”实行分级管理，高质量引领孵化器重点围绕企业孵化、企业培育、源头创新、产业协同、平台影响力、国际化等开展评价，目的是吸引、支持在海淀建设高能级特色孵化器，吸引培育一批高精尖领域的标杆企业，持续优化区域创新生态；高质量培育孵化器主要围绕在孵企业培育数量和质量情况开展评价，目标是培育国高新、专精特新等创新主体，加强创新人才聚集，提高创新活跃度。高质量引领孵化器实施分类指导，综合类孵化器由服体处指导管理，垂直领域专业孵化器由相关产业部门指导管理。

三、主要内容
申报流程方面，高质量引领孵化器由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统筹，原则上每年分两批次，发布申报指南。申请高质量引领孵化器需签订任务书，支持周期不超过5年，根据任务书约定时间进行年度绩效评价（如任务书签订时间为2025年8月，则后续每年8月至次年7月为一个绩效考核年度）；高质量培育孵化器原则上每年发布一次，孵化器申报经形式审查后即入围，按年度完成绩效评价打分及资金拨付。
绩效指标方面，高质量引领孵化器评价指标分为孵化成果指标（体现孵化企业的数量和质量，包括企业孵化、企业培育）和孵化能力指标（体现对成果转化、垂直产业和区域生态的促进能力，包括源头创新、产业协同、平台影响力、国际化等），其中孵化成果指标占总指标比例不低于70%，孵化能力指标根据产业实际情况设定；高质量培育孵化器评价指标主要为企业培育（国高新、专精特新等）情况。
支持方式方面，高质量引领孵化器采用前置支持方式，按照支持周期总金额平均到每年作为年度支持资金，在签订任务书后拨付首年支持资金，下一年度支持资金根据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完成情况确定，年度绩效指标完成60%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绩效评价得分对应比例拨付下年度支持资金，根据未完成的绩效评价得分，按比例在下年度支持资金中进行扣减。年度绩效指标完成低于60%的，下年度不再给予支持，并追回前置拨付资金。高质量培育孵化器支持方式为后置支持，对申请主体根据年终绩效考核进行评分排序，对排名靠前的孵化器给予支持。
监督管理方面，高质量孵化器建设主体每月对准备新引入、孵化企业提前向主管部门报告相关情况，企业注册入孵后向主管部门正式报告确认，并按季度报告企业招引孵化和服务的整体情况，未按以上要求报告的在评审中不予采纳。


